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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永裕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芜湖永裕汽车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股份”）委托，对永裕股份 2023年财

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年 4月 23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编号：立信中联审字[2024]D-0039 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如下： 

1、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永裕股份在无形资产中列示了发明

专利期初原值 18,923,332.26 元，期初累计摊销 2,520,369.76 元，

期初账面价值 16,402,962.50元；期末原值 18,923,332.26元，期末

累计摊销 2,835,758.60 元，期末账面价值 16,087,573.66 元；我们

未取得上述发明专利的研发过程文件、研发结转文件、是否减值等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不能合理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无形资产账面金

额进行调整。 

2、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永裕股份在开发支出中列示了资本

化开发成本期初为 45,665,678.14元，期末为 45,665,678.14元。我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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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未取得上述研发项目的研发过程文件、研发进度等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我们未有足够的证据判断研发支出项目的开发状态，也不能

合理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开发支出项目进行调整。 

上述以前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保留事项仍未消除，且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延续至本期，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上

述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及相应数据的影响。 

监事会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董事会对相

关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该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公司监

事会对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

说明和公司董事会针对保留意见所做的说明均无异议。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

及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芜湖永裕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